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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株洲市芦淞区园林绿化中心
    2020年5月
1、 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我中心为区城管局所属副科级差额拨款公益二类事业单位,核定差额拨款事业编制45名，其中主任1名。

主要职责：负责管辖范围内主次干道、广场、游园等公共绿地园林设施的日常维护管理工作；负责协助行政执法部门执法，对区内擅自毁绿破绿、占用绿地等行为进行巡查监督；负责协助上级主管部门对政府投资绿化建设项目的监管和技术服务等工作；负责协助上级主管部门做好区园林绿化工程建设工作；负责协助上级主管部门指导本区内园林绿化创建工作；负责辖区内绿化节日氛围营造工作；负责协助上级主管部门做好城区义务植树工作；负责协助上级部门做好无人管理小区死树、危树的鉴定和处理工作；负责协助上级部门做好城区内古树名木普查、建档、保护工作；负责协助上级主管部门做好园区工程建设项目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审查和砍伐、移植、修剪园区树木花草审批工作；完成区委、区政府及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2、 预算单位支出及绩效情况

（一）预决算及信息公开情况。
1.年初预算资金669.51万元。

2.单位年度总收入1273.37万元，其中：财政拨款779.2112万元，其他收入494.16万元（绿化养护费236.5万元；绿化养护考评奖补资金82万元；绿化民生服务10万元；2018五一节日气氛项目33.502万元；机场大道、航空路绿化工程项目19.9926万元；区城管局下拨经费60.6329万元；其他51.54万元。）
3.单位年度总支出1273.3722万元，其中：项目支出129.4401万元，基本支出1143.9321万元，人员支出617.01万元，公用经费支出32.76万元，比上年减少7.01%，三公经费0万元，与上年相比无增减变化，公车购置和维护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0万元，出国经费0万元。

4.单位基建维修支出0万元。
（二）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
1.我中心一直以来高度重视内部控制管理，切实做好厉行节约工作，通过加强预算收支管理，梳理内部管理流程，完善内部控制制度，部门整体支出管理水平得到有效提升。公用经费较去年下降7.01%，“三公”经费较上年无增减变化，减少一切不必要的开支。
2.我中心区级重点项目3个，年初预算总额836.46万元。一是绿化维护养护费526.46万元，年度绩效目标是巩固现有绿化成果，改善生态人居环境，在城市五区绿化养护考评中保二争一。资金使用情况：日常绿化维护养护支出363.96万元；2019年市、区新建项目园林绿化设施移交项目，1-6月临时养护经费22.17万元，7月完成政府采购程序，中标金额（合同金额）60.74万元，核拨7-12月养护经费30.37万元；合计416.5万元。我区2019年绿化养护工作在城市五区中排名第一。二是节日气氛营造300万元，年度绩效目标是营造浓郁节日氛围，增强市民幸福感，在城市五区绿化养护考评中保二争一。资金使用情况：支付2018年五一、十一节日气氛营造项目74.0096万元；支付2019年元旦、春节、元宵节、五一节日气氛营造项目126.5504万元；合计200.56万元。我区节日气氛营造工作得到上级主管部门高度评价，并在当月绿化养护管理考评中排名靠前。三是民生绿化服务10万元，年度绩效目标是为辖区内无人管理小区处理死树、危树等安全隐患问题，保障市民生命财产安全。2019年，我中心处理因死、危树产生的市长热线、城管数字化等各类投诉案卷30余起，完成区安监局交办的应急处置任务1项，为辖区内30余个无人管理小区砍伐、修剪死危树50余株，最大限度保障市民生命财产安全，并得到市民一致好评。
三、资金管理及绩效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是预算编制工作有待细化。预算编制不够明确和细化，预算执行力度还有待加强。二是公用经费控制有一定难度，基本为刚性支出。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拟实施如下改进措施：一是细化预算编制工作，进一步加强中心各股室预算管理意识，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可控性。二是加强中心财务管理，完善财务管理制度，杜绝超支现象发生。三是加强相关人员业务培训，规范部门预算收支核算，切实提高部门预算收支管理水平。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